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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　　言

　　ＧＢ／Ｔ１７８２４分为三个部分：

———ＧＢ／Ｔ１７８２４．１《规模猪场建设》；

———ＧＢ／Ｔ１７８２４．２《规模猪场生产技术规程》；

———ＧＢ／Ｔ１７８２４．３《规模猪场环境参数及环境管理》。

本部分为ＧＢ／Ｔ１７８２４的第２部分。

本部分代替ＧＢ／Ｔ１７８２４．２—１９９９《中、小型集约化养猪场经济技术指标》、ＧＢ／Ｔ１７８２４．５—１９９９

《中、小型集约化养猪场商品肉猪生产技术规程》。

本部分与ＧＢ／Ｔ１７８２４．２—１９９９、ＧＢ／Ｔ１７８２４．５—１９９９相比主要变化如下：

———将标准名称改为“规模猪场生产技术规程”；

———将标准主体内容改为：范围、规范性引用文件、术语和定义、生产工艺与环境要求、引种和留种、

饲料要求、猪群管理、兽医防疫、记录；

———将“规模猪场生产技术指标”列为附录Ａ；

———删除了“猪群结构”；

———删除了“主要经济技术指标的计算方法”。

本部分的附录Ａ为规范性附录。

本部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提出。

本部分由全国畜牧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。

本部分起草单位：北京市农林科学院畜牧兽医研究所。

本部分主要起草人：季海峰、王四新、单达聪、黄建国、张董燕、吕利军、苏布敦格日乐、王雅民。

本部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：

———ＧＢ／Ｔ１７８２４．２—１９９９；

———ＧＢ／Ｔ１７８２４．５—１９９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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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模猪场生产技术规程

１　范围

ＧＢ／Ｔ１７８２４的本部分规定了规模猪场的生产工艺和环境要求、引种和留种、饲料要求、猪群管理、

兽医防疫和记录等技术要求。

本部分适用于规模猪场的生产技术管理，也可供其他类型猪场参考使用。

２　规范性引用文件

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ＧＢ／Ｔ１７８２４的本部分的引用而成为本部分的条款。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

件，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（不包括勘误的内容）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部分。然而，鼓励根据本部分达成

协议的各方研究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。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，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

部分。

ＧＢ１３０７８　饲料卫生标准

ＧＢ１６５６７　种畜禽调运检疫技术规范

ＧＢ／Ｔ１７８２３　中、小型集约化养猪场兽医防疫工作规程

ＧＢ／Ｔ１７８２４．１　规模猪场建设

ＧＢ／Ｔ１７８２４．３　规模猪场环境参数及环境管理

ＮＹ／Ｔ６５　猪饲养标准

３　术语和定义

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ＧＢ／Ｔ１７８２４的本部分。

３．１

规模猪场　犻狀狋犲狀狊犻狏犲狆犻犵犳犪狉犿狊

采用现代养猪技术与设施设备，实行自繁自养、全年均衡生产工艺，存栏基础母猪１００头以上的养

猪场。

３．２

全进全出制　犪犾犾犻狀犪犾犾狅狌狋狊狔狊狋犲犿

同一批次猪同时进、出同一猪舍单元的饲养管理制度。

４　生产工艺和环境要求

４．１　规模猪场应根据种公猪、空怀妊娠母猪、哺乳母猪、保育猪、生长育肥猪和后备公母猪的生理特点，

进行分段式饲养，形成全年连续、均衡、周期性运转的生产工艺，按照ＧＢ／Ｔ１７８２４．１的猪群周转流程组

织生产。

４．２　猪场内的环境要求按照ＧＢ／Ｔ１７８２４．３执行。

５　引种和留种

５．１　制定引种计划和留种计划，内容包括：品种或品系、引种来源、引种时间、隔离方法与设施、疫病与

性能检验等。

５．２　引进种猪和精液时，应从具有《种猪生产经营许可证》和《动物防疫合格证》的种猪场引进，种猪引

进后应隔离观察３０ｄ以上，并按ＧＢ１６５６７规定进行检疫。若从国外引种，应按照国家相关规定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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５．３　引进或自留的后备种猪应无临床和遗传疾病，发育正常，四肢强健有力，体型外貌符合品种特征。

５．４　不得从疫区或可疑疫区引种。

６　饲料要求

６．１　猪场应按照猪群类别饲喂对应的全价配合饲料，猪群包括：种公猪、后备公母猪、空怀妊娠母猪、哺

乳母猪、哺乳仔猪、保育猪和生长育肥猪等。

６．２　配合饲料的营养水平应符合ＮＹ／Ｔ６５的规定。

６．３　配合饲料的卫生指标应符合ＧＢ１３０７８的规定。

６．４　配合饲料应色泽一致，无发霉变质、结块及异味。

６．５　配合饲料中不得添加国家禁止使用的药物。

６．６　配合饲料中使用药物添加剂时，应按有关规定执行休药期。

７　猪群管理

７．１　种公猪采用单栏饲养，空怀母猪和妊娠母猪采用小群栏饲养，分娩母猪和哺乳母猪采用全漏缝高

床分娩栏饲养，保育猪采用全漏缝高床保育栏饲养，生长育肥猪采用小群栏饲养。

７．２　种公猪、空怀母猪、妊娠母猪、哺乳母猪及后备公母猪宜采用定量饲喂，哺乳仔猪，保育猪、生长育

肥猪宜采用自由采食方式。变换饲料应逐步过渡，过渡期为４ｄ～７ｄ。

７．３　种公猪应保持身体强壮；在１２月龄～２４月龄时，每周配种１次～２次；在２４月龄～６０月龄时，每

周配种４次～５次。

７．４　空怀母猪应抓好发情配种工作，保持八成膘情；妊娠母猪应抓好保胎工作，保持环境安静、营养合

理；哺乳母猪应抓好泌乳工作，保持足够的饮水、营养和采食量，在分娩前后和断奶前应适当减少饲

喂量。

７．５　对出生仔猪应做好标识、称重、补铁、补锌、补硒和免疫注射工作，断奶前做好驱虫、去势和称重等

工作。

７．６　哺乳仔猪、保育猪和生长猪转群时，宜采用原圈转群；在特殊情况下，应按照体重和日龄相近者

并圈。

７．７　生产管理人员应爱护猪群，平时细心观察猪群的精神状况、健康状况、发情状况、采食状况和粪尿

情况，及时检查照明设备、饮水装置、配合饲料、舍内温度、湿度和空气质量，发现问题及时解决。

７．８　规模猪场的生产技术指标宜达到附录Ａ的水平。

８　兽医防疫

规模猪场的卫生、消毒、防疫和用药等按照ＧＢ／Ｔ１７８２３执行。

９　记录

饲料、兽药、配种、转群、接产、断奶、疾病诊断和治疗等日常工作，应有详细记录，并有专人负责，记

录要定期检查和统计分析，有效记录应保存两年以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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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　录　犃

（规范性附录）

规模猪场生产技术指标

犃．１　母猪繁殖性能指标见表Ａ．１。

表犃．１　母猪繁殖性能指标

指 标 名 称 指 标 数 值

基础母猪断奶后第一情期受胎率／％ ≥８５

分娩率／％ ≥９６

基础母猪年均产仔窝数／［窝／（年·头）］ ≥２．１

基础母猪平均每窝产活仔数／（头／窝） ≥１０．５

断奶日龄／天 ≥２８．０

哺乳仔猪成活率／％ ≥９２

基础母猪年提供断奶仔猪数／（头／年） ≥２０．０

犃．２　生长育肥期性能指标见表Ａ．２。

表犃．２　生长育肥期性能指标

指 标 名 称 指 标 数 值

仔猪平均断奶体重（４周龄）／（ｋｇ／头） ≥７．０

仔猪保育期（５周龄～１０周龄）

期末体重／（ｋｇ／头） ≥２０．０

料重比／（ｋｇ／ｋｇ） ≤１．８

成活率／％ ≥９５

生长育肥期（１１周龄～２５周龄）

成活率／％ ≥９８

日增重／（ｇ／ｄ） ≥６５０

料重比／（ｋｇ／ｋｇ） ≤３．０

１７０日龄体重／（ｋｇ／头） ≥９０

犃．３　猪场整体生产技术指标见表Ａ．３。

表犃．３　猪场整体生产技术指标

指 标 名 称 指 标 数 值

基础母猪年出栏商品猪数／头 ≥１８

商品猪出栏率／％ ≥１６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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